苏工办〔2012〕3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工互助互济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加快扩大互助保障面，更好地发挥互助互济工作在社会保障工作中拾遗补缺的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职工互助互济工作通知如下：

1、 目前市总互助互济主要保障项目和实施办法

苏州市总工会在市区主要有二项互助互济保障项目：一是苏州市职工大病互助补充保障计划；二是苏州市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计划。

苏州市职工互助互济会实行团体会员制，市区各企事业单位以基层工会社团法人为单位，组织本单位职工团体入会。职工互助补充保障的参保形式、交费标准、保障期限、保障范围和互助待遇等具体规定见《苏州市职工大病互助补充保障计划实施办法》、《苏州市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计划》（附件2、3）。也可到苏州市总工会网站-资料中心-下载中心（http://www.szftu.org/new/）下载。
二、推动职工互助互济工作的措施

1.互助互济工作纳入工会工作年度考核内容。各市总工会要将职工互助互济工作作为工会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加以实施。市区各级工会要积极加入市总互助互济保障项目，各区、局（公司）职工参与面要在20%以上；直属单位职工参与面不少于80%，结合市总年度考核指标完成任务（附件1）。

2.实施工作奖励和结余比例返回。对参加人数达到2000人以上的区、局（公司）工会，2000人以上的直属单位吸纳为市职工互助互济会常务理事单位；对年度给付比例不超过50%的100人以上单位给予结余比例返还，返回比例由常务理事会决定；对参加职工面达80%的200人以上单位给予工作奖励。

三、工作要求

1.各级工会要把职工互助互济工作作为维护职工群众利益的重要手段，作为发扬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精神、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载体，作为建立扶贫帮困长效救助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认真抓好，通过推进职工互助互济工作，切实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2.各级工会要根据实际，制订互助互济工作办法，建立互助互济帮扶基金，形成政府主导、工会参与、职工互助相结合的多层次帮扶机制，为更多的困难职工和患有重大疾病的职工提供帮扶和救助。

3.要大力宣传职工互助互济活动运行方式和独特作用，定期通报互助互济工作开展情况，不断拓展保障区域和覆盖面，通过不断做大保障基金和丰富保障内容，吸引更多的职工自觉地加入到互助互济保障中来，全力为职工架起一道抵御风险的防线。

附件：

1.2012年度参加职工互助互济会计划任务表

2.《苏州市职工大病互助补充保障计划》

3.《苏州市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计划》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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